
预算外资金管理
对完善“财政专户”储存工作的几点建议

胡玉英

二年多来，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有关

综合部门的配合下，对行政文教卫生等事业单

位的预算外资金实行“财政专户” 储存方面的

工作，普遍地开展起来，并取得了成效，但有

些单位认为 “财政专户” 储存，监督用款不自

由。明里应承，暗里抵牛。
为了使财政专户储存工作完善和深化，更

好的管好用活预算外资金，现提出以下几点建

议：

（一）要使 “财政专户”储存制度化和法

制 化。财 政 部门要根据预算外资金的特点，
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事业单位预

算外资金管理的财务会计制度、会计报表，经

常不断地加强财务人员培训，使其象预算内资

金管理一样形成制度化。要建立健全预算外资

金管理的基本法规，通过人大立法实施。并要

同预算内一样，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预算

外资金的收支预算执行情况，使预算外资金管

理正规化、法制化，从而减少工作中的阻力与

难度，把预算外资金管活用好。
（二）多方配合，相互协作。预算外资金

面广户多，来源繁杂、情 况 各 异，须 争取银

行、审计等部门的配合。财政部门制定统一的

管理制度，综合平衡，进行事先计划控制和事

后监督。银行要进行事中控制监督预算外资金

收入的按时集中交纳和按计划支用。审计部门

要对纳入“财政专户”储存的单位开展定期审

计。只有多方配合、相互协作，才能吸引和集

中更多资金，有效地控制预算外支出，促进其

流向更趋合理。
（三）利用经济手段，调动各单位的积极

性。为了吸引单位主动配合 “财政专户”储存

工作，我认为应做好如下两项工作：1.凡纳入

“财政专户 “储存单位一律计息，并视储存情

况适当上浮单位存款 利 率。对 纳 入“财政专

户” 储存的单位，在经营活动和扩展业务中资

金缺乏贷款不足时，财政部门优先给予支持，

利率和时间给予优惠照顾。2.制定专户储存计

分评奖办法，从收入按时送存、支出合理和报

表报送等三个方面按月计分年终总评，对评出

的先进单位和财务人员（包括参与此工作的综

合部门如银行等），给予精神和一定的物质奖

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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